
关于落实2009/2010学年第一学期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医大汾院【2009】58号

各专业、年级：

2009/2010学年第一学期的考试安排现已下发，为了保障本阶段考试任务的顺利落实，同时更为积极地检验教师及学生教与学的成果、展现优良院风、教风、学风及考风等，基於以上几点，特对我院所有考生在考试过程中提出如下几点要求：

一、提倡诚信考试：

1、排除干扰，认真复习，积极备考；　

2、杜绝弄虚作假，杜绝考试舞弊，杜绝学习欺骗；　　

3、提高自身修养，端正考试态度，抵制不良考风；　　

4、从自己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争当诚信考生；

5、以实力争取成绩，以诚信展现素质。

二、强化劳动纪律：

1、考生能够按规定的时间、地点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作好考前的一切准备；

2、考生必须凭学生证或学校规定的证件参加考试，按要求落座并将证件放在座位的左上角，以便检查；

3、考生能够积极服从监考教师的指挥；

4、考生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，独立完成考试，按时交卷，不拖延时间；

5、交卷离开考场后不在考场内或附近围询教师、谈论考题，更不大声喧哗；

6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及考场规则；7、其他相关劳动纪律。

三、严格保证考试场所的顺畅使用：

1、考试占用教室，由该班班长负责考前15分钟前必须保障开启教室门；

2、考试占用教室的卫生，考试期间由本学期占用教室的班级具体落实，安排专人打扫并维持。要求考试教室内：（1）课桌摆放整齐、有序；（2）室内地面及黑板干净、整洁；（3）课桌上及课桌桌兜内整洁、无物；（4）墙角、讲台、多媒体存放柜以及其他室内死角的物件摆放有序；（5）其它。

四、本学年未注册学生不得参加本轮考试。
五、学院内所有教室均为公用。任何专业（班级）不得以任何理由（有教学活动除外）拒绝非本专业（本教室）学生进入教室进行自习。要求考试期间所有教室全天候开放以备所有考生复习之用。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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